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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

——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张    葳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

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

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

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

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

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

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

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

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

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

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

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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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秋在山西省襄垣县城西南新建西街

发掘的多个隋唐墓葬中，出土了三方浩氏墓志，

加上襄垣县文博馆工作人员从群众手中追回的

两方浩氏墓志[1-2]，较为连续的向我们展示了襄

垣浩喆家族自北朝至唐的一些线索，为观察隋

唐地方家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浩喆家族墓葬被发掘后，山西大学文博学

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最先联合撰文对这些墓葬

进行介绍，考察梳理出浩喆家族的谱系。此后，

在对长治或山西地区隋唐墓葬的研究中，浩喆家

族的墓葬及墓志因其典型性常会被提及，[3-8]不

过论者探讨的角度多从考古学出发，而对浩喆

家族的历史未有深入细致的挖掘。检索目前所

出墓志，像浩喆家族这样，既有较完整的墓葬

信息，又有多方墓志可资分析的地方家族在隋

唐时期并不多见，对其家族墓葬及墓志内容做

进一步分析，考察其家族在百年间兴衰变化的

缘由，或可增进我们对隋唐潞州乃至河东地方

家族的认识和了解，发现在士族家族以外，隋

唐地方社会的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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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浩喆家族墓葬的基本情况

浩喆家族目前发现的墓葬有五座，分别为

浩喆，喆孙廉、宽，曾孙顷，玄孙约，其中浩廉与

浩约墓已被破坏，未得到科学发掘，无从知晓

在墓志以外更多的考古信息。不过，根据浩喆、

浩宽、浩顷墓的情况大致可以判断此地自浩喆

始成为其家族墓地。在五座墓葬中浩喆墓规模

最大，既代表其家族辉煌的开始，亦是其发展

的顶点。

与潞州地区同类隋唐墓比较，浩喆墓有其

特点。从形制上看为双室砖墓，这种特殊的墓

葬形制，在已发掘的国内隋墓中极为罕见[9]，在

唐墓中也很少见。根据学者考察，唐代双室墓

的墓主或为李唐宗室及其姻亲，或为唐“先赴

义旗”者及其后裔。[13-20]前者有着特殊的身份和

地位，后者则体现出地域性的特点，主要存在于

潞州。浩喆双室砖墓的营建应该也是这种地域

性特点的反映。不过与一般的双室墓形制不同，

浩喆墓前后室大小相差无多，都有尸骨安葬。我

们推测其家族采用这种特殊形制的墓葬，可能

是为了安葬更多的家族成员，而与唐代长安地

区双室墓代表特殊礼遇的意义不同[9]。此外，浩

喆墓中还安置了特殊的龟形墓志，①[13-20]似乎表

明浩喆去世时其家族正处于上升阶段。

浩喆夫妇的棺木放置于墓的后室，前室则

是在砖砌的棺床上散乱摆放了13具骨架。考古研

究者大都认为这13具骨架为浩喆家族成员，但对

下葬时间存在争议，有推测认为他们可能是在

浩喆夫妇下葬后，陆续入葬此处[5]。也有研究者

认为他们去世于浩喆前，与浩喆同时下葬[4]。考

虑到这13具尸骨的年龄集中在10～30岁之间，

摆放的方式也较为随意，他们应该是家族中早

夭的成员，死于浩喆之前，同祔葬于此。②在今

山西长治地区，这种多名家族成员合葬于同一

墓葬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已发现的崔拏墓[21]，乐

方墓、乐道仁墓[22]，王深墓等[23]。家族墓地虽然

自魏晋以来颇为常见，但象这样人数较多的合

葬墓应是在隋唐潞州较为集中流行的一种特殊

葬俗[24][4]。除了具体的墓葬实例外，一些墓志的

记载也显示了这一风俗在潞州的普遍，如郭辨

言与其夫人王氏，儿子师讚、孙男知什及冥婚的

张氏皆葬在一起。[25](P192)侯子与夫人郭氏、皇甫

氏、杨氏，儿子智策合葬[26](P695-696)。王裕与其长

男德、次子开、满也同葬于长子县城西北十里之

原[27](P804)。他们大都是父、祖辈与早夭的子、孙

合葬，浩喆墓应该也属此类情况。浩喆八十七而

卒，早夭的子、孙应有不少。在浩喆墓建好后，

将他们祔葬于此，既可得到父祖的庇护，大概也

是隋唐社会中下层在营事丧葬时采取的经济、节

约手段，而这至少十五人的合葬墓也表明浩喆

家族人口不少。此外，在浩喆墓附近其曾孙浩

顷墓中也发掘出四具尸骨[2]，浩约墓志也显示

其与父母浩操夫妻合葬（可惜未见浩操夫妇墓

①龟形墓志迄今仅发现六合，北魏一合，隋二合，唐三合。其中除隋浩喆墓志外，北魏元显儁为宗室后裔，唐李寿亦为李

唐皇族，卢公亮夫妻为山东士族后裔，冯廓自称为北燕太祖冯跋之后。隋王华与其妻李氏为平民，其墓志亦出土于山西襄

垣县。参看古兵.跋元显隽墓志[J].东南文化，1988(3,4)：140-143；张超瑾.元显儁墓志考释[J].艺术家，2018(2）：36-37；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9)：71-88，61，96，99；马雯.我亦不死，与尔终始——唐代卢公

亮夫妻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证[M]//.千唐志斋博物馆.志海探秘——千唐志斋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

版社，2015；胡可先.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5-17；陈辅泰，刘志

华.靖远县新出《唐冯廓墓志》考略[J].档案，2014(11)：33-35；吴景山，刘晓禾.靖远县《唐冯廓墓志》校释研究[J].西北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71-81;王菁，周晓薇.铭之琬琰：山西长治出土两种隋代墓志铭释读[J].陕西历

史博物馆论丛(第2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22：244-252.

②边昕、李雨生都认为前室的尸骨似乎可以推定为先浩喆而亡的三个儿子及其家庭成员，对此我的看法稍有差异。浩喆

墓志中明确记述了他的三个儿子，并没有提及他们去世的情况，说明浩喆死时他们应还在世。此外浩喆的孙子浩廉、浩

宽、曾孙浩顷都有单独的墓葬，他们的父祖理应也有单独的墓葬。更重要的是浩喆墓发掘报告推定前室的13具尸骨的年

龄在10-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耐人寻味。而浩喆墓志中提到的三个儿子里浩休、浩钦可确定皆有官职，他们不太可能

在三十岁前去世，这些尸骨更有可能是浩喆其他早夭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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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①[28]可见在浩喆家族中几代合葬的情况是

较为普遍的，浩喆家族连续五代葬于同一家族

墓地说明其家族在北魏至武周一百多年的时间

里一直居于潞州襄垣，是这一时期潞州地区具

有代表性的地方家族。

浩喆卒于仁寿四年（604），三年后才入葬，

大概因其墓葬建造耗时费力，也说明浩喆家族

富有财力。在同一茔域发掘的还有唐代李石夫

妇墓葬和2003M1号唐墓[29-30]，其中李石因战死

疆场被追授为从五品的骑都尉，2003M1号唐墓

的墓主因墓志文字漫漶无法确定其身份，但由

志文可知其父祖曾任二郡中正，地位都不低。他

们的墓葬规模都比浩喆墓，甚至浩喆孙浩顷的

墓更小，这也是浩喆家族经济实力雄厚的另一

证明。徐苹芳先生指出秦汉以后家族葬逐渐取

代了族葬墓地，“在一个大墓地中，出现了若干

不同姓氏的，以家族为单位的茔域。”[31]](P127-128]

这些葬于一个大墓地的非同姓家族在社会地位

和资财上较为接近，可见浩喆家族虽然政治地

位不高，但从社会地位上来说，是与李石等人相

当的。然而浩喆家族墓志中记载的内容，甚少

涉及儒学、文化，似乎说明其家族的文化水平有

限。此外，几方墓志也甚少提及家族中的女性，

只有《浩顷墓志》记其夫人为赵郡李氏②，这并

不符合隋唐士人家族通常的墓志书写习惯。而

且从考古情况来看，其家族的墓葬多为夫妻合

葬墓，本应存在女性墓志或墓志理应述及夫妻

双方。从这个方面来说，浩喆家族似与士人阶层

存在一定差距，大概算是本地的地方豪强。对

这类地方豪强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以往并未有太

多了解，经由对浩喆家族墓葬的考察或可近距

离观察他们在隋唐的命运遭际以及科举制实行

对地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北齐至唐浩喆家族时期的
变迁

浩喆家族的五方墓志分别为浩喆墓志，浩廉

墓志，浩宽墓志，浩顷墓志，浩约墓志。[1-2][28](P429,440)

根据这些墓志可大致梳理其家族谱系如图1③。

①《浩约墓志》中提到浩约嗣子将其父与祖考妣合葬于旧茔，此祖考妣应指浩操夫妇。参见吴钢.全唐文补遗:第9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440.

②浩喆家族的几方墓志中对于他们在儒学、文化素养的内容涉及较少，可见其家族的文化水平有限，这也是他们无法通

过科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其家族的几方墓志中，对家族中的女性甚少提及，只有《浩顷墓志》提到其夫

人为赵郡李氏，这并不符合隋唐时期通常的墓志书写习惯，而且从考古情况来看，其家族的墓葬多为夫妻合葬墓，应存

在女性墓志或墓志理应述及夫妻双方。从这个方面来说，浩喆家族在婚姻方面可能没有可值炫耀之处，说明他们在地

方社会中的地位还有待提升。

③谱系表引自山西大学文博学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唐代浩氏家族墓[J]. 文物，2004(10)：18-35.

④潞州墓志中常见将其先祖描述为上党太守、屯留侯的说法，是一种模式化的表述。魏中大夫的说法应该也只是一种

夸饰。

图1   浩喆家族谱系

五方墓志中，对浩怜、浩买、浩喆、浩钦等

人的官职，特别是他们在唐以前的任职，记载有

较大差异。其中浩怜作为浩氏家族的远祖，时

代不详，官职属套路式的描述，不足为凭。④[32-33]

此外，通过墓志也可对其家族的仕宦情况

有较详细的了解，但耐人寻味的是同一人的官职

在不同墓志中却记载不同，其中反映的情况比

较复杂，以下试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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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卒于开皇三年（583），葬于潞州城东南五里的̈ 静，自称南阳荆州人，墓志记其家世显赫，高祖起家拜南阳太守、凉

州刺史。曾祖袭爵太原太守。祖征虏将军，朔州刺史。叔起家拜漳武太守。但起家拜太守，不符合常例，太原太守也不是

爵位，不可袭爵。且̈ 静本人只获得版授扬州刺史，其身份地位以及墓志中夸饰祖先的情况都与浩喆相近。又卒于开皇

六年（586），葬于潞州长子城南十里尧山之东麓的韩祜，称其曾祖为镇远将军、安定太守，祖为北海太守，父为上党君，

诏赠假节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其本人则在北齐时为宦官，位至中常侍、中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可以看出其父官

职为韩祜地位提高后所赠，而曾祖、祖父官职则为编造。参见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编:第一册[M].北京：线装书

局，2007：67-72，206-209.

②录文主要依据山西大学文博学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隋代浩喆墓》,康聪斌《隋代墓志校辑》所记。

③《旧唐书》卷39《地理志》隰州大宁县下条记：“汉北屈县地，隋为仵城。”《太平寰宇记》卷48《河东道九》隰州条记

“大宁县……汉北屈县之地也，属河东郡。后魏太武帝于今县东南六十里置仵城县，寻废。周武保定元年于废仵城县西

三里置大宁县。隋开皇二十年移理于废浮屠镇，即今县理。大业二年省并入仵城。”

④《元和郡县图志》记隰州始置于隋,其书卷15《河东道》隰州条下记：“太和十二年于此置汾州。周宣帝大象元年，于今

州东百步置龙泉郡，隋开皇五年改为隰州，大业三年又改为龙泉郡，武德元年又为隰州。”

又如浩壂的官职被记述为地位颇高的太尉公、

录尚书事、东北道大行台，但揆诸史籍查无此

人，应该也是假的。自浩买以下世系较明，但对

各人官职的记载也出现了较大差异。如浩买，大

约生活在北魏至北周，其官职，在其子《浩喆墓

志》中记为折冲将军、河东太守、渔阳镇将。在

曾孙《浩宽墓志》中又记作北周镇西将军。按，

折冲将军、河东太守、渔阳镇将等职在北魏至

北周皆设，且官品皆在五品以上。镇西将军，东

汉末始设，官品多为二品。北魏、北齐关于镇西

将军的记载较多，北周命品不详，如果浩买确曾

任品级较高的镇西将军，在其子《浩喆墓志》中

没有理由不被提到，则此职很可能是出于子孙

的夸饰。至于折冲将军、河东太守、渔阳镇将等

职亦不可靠。通览潞州墓志不难发现，像将军、

太守、镇将等都是潞州百姓夸饰先祖时常用到

的官职，①[34]出现在浩氏家族墓志中并不意外。

这些很可能都是浩喆家族为其祖先编造的辉煌

历史。不仅墓志中对浩喆先祖仕宦的描述大多

不可信，即就浩喆本人的仕宦而论亦虚实难辨。

《浩喆墓志》称：

郡举孝廉，拜横野将军、殿内司马。……被

召为郡功曹，委以政事。君毗赞机务，献替时宜，

故得案牍稀简，阶庭静肃。顷之，复遗行岳阳县

令。当时齐德将季，政繁赋重。君威怀具举，劝导

隋方，是以不失民和，无违上命。俄而周武平邺，

旌贲贤良，以君河朔擅名，特延褒赏，即授汾州

仵城县令。既蒙奖异，弥加厉节，抚字黎氓，宣扬

风化，导德齐礼，政清刑谧。虽蒲、密之治，篾以

尚焉。大隋历试登庸，受终革命，每轸纳隍，留情

牧守。君声绩远振，简在帝心。以为错节盘根，方

须利器；治丝制锦，必伫良工。爰降纶绋，授君

魏郡太守。君下车布德，曳组宣条，弃末务本，抑

强扶弱，诛除枳棘，式遏雚蒲；市息饮羊，民停佩

犊。是以菑畲垦辟，桃李垂阴；连畛被其两歧，

比屋嗟其五袴。而秩满旋迈，遗爱在民。更弘优

奖，方糜好爵。君览止足之分，怀逸豫之心；挂冠

而谢群公，悬车而训子弟。②[1][38]

据志所记，浩喆自郡举孝廉后，陆续为北齐

横野将军、殿内司马、郡功曹、岳阳县令，北周

汾州仵城县令，隋魏郡太守，职位虽都不高，但

也可说是稳步上升，尤其在政权更迭频繁的情

况下，仍能持续获得官职，似值夸耀。但细察之

下，不禁发现这些官职存在的问题不少。

如岳阳不是北齐县名，始设于隋大业二年

（606）[36](P953-954)[37](P908)。北周虽置汾州，治下无

仵城县[38](P847)，至隋才置。③[37](P1015)[9](P1474)可见岳

阳、仵城皆为隋县，浩喆不可能在北齐、北周时

出任两地县令。《浩宽墓志》记浩喆在北齐任隰

州隰城县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隰州亦为隋始

置。④[40](P345)很显然，撰志者在记述时是依据隋

县名编造了浩喆在北齐、北周的官职。但志文

称浩喆官终魏郡太守，并不全为虚造，此职亦

见载于其孙浩廉、浩宽墓志中，《浩廉墓志》称

其为特授，《浩宽墓志》则明言为版授。考虑到

浩喆仁寿四年（604）去世时年已八十七，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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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符合常理。版授与实授虽不可相提并论，

却可视为浩喆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一个标志。

正如学者所考察的，“版授高年”作为中国古代

一项非常规性的任官制度，起自于北魏，一直沿

袭至隋唐[41-42]。虽然朝廷颁下的诏令仅以年龄

作为“版授”的标准，但实际上“赦令发布后，

并非所有符合年龄规定的老人都会被版授官

职。”[43]因而李亮认为版授还存在一个隐形的

条件，即德行，而且德行比年龄更被看重。虽然

他讨论的主要是唐朝的情况，但唐承隋制，隋

的“版授高年”应该也是相似的情况。则“版授

高年”除尊老之意外，更是对德行的表彰。与年

龄不同，以德行作为“版授高年”的标准，主观

性较强，容易受地方舆论控制和影响。因此在

地方上具备一定的声望有利于获得版授。此点

虽然在隋缺乏相关的例证，却能在东魏、北齐

的造像记中发现线索。东魏、北齐的乐平郡石

艾县（即今山西省阳泉市）现有较多佛教造像

记留存。[44]在这些造像记中我们注意到在北齐

河清二年（563）的盂县晋城村邑义等造像题记

中，罗列的十五个版授官中，邢姓有九位，另外

还有一位参与造像的仓曹参军也姓邢[45](P289)。虽

然自北魏已开始实行“版授高年”，但此时距北

魏灭亡已有29年，这些版授官应该皆为东魏、

北齐时所授，而邢氏在其中所占比例之高显得

格外突出。该题记中还列有邢姓的百姓三十八

人，其中有一些还带有义邑头衔如维那、高生

主、大轮主等，可见邢姓在这次晋城村的邑义

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晋城村当为邢氏聚居地。

结合这一时期石艾县的其他造像题名记，我们

发现邢氏应为石艾县大姓。如该县东魏兴和三

年（541）的邢生造像记中提到像主为前赵郡太

守、嘉、殷州刺史河间邢生[45](P137)[46](P581)，东魏

兴和三年（541）的丰乐寺比丘员光门徒弟子造

像记列举的人名中有长史邢延欢、新兴郡功曹

邢伏兴及其子邢乾和、嬴州刺史邢延护及其子

邢郗，弟邢洪贵、州都邢辨通，百姓邢哈姜、邢

阿小、邢神姬、邢畅、邢祖富、邢僧等[45](P178)。可

见石艾县的邢氏众多，而且有官职者不少，既有

地方长官，也有州郡僚佐。其中除邢生号称河间

邢氏外，其余都未书郡望，此地的邢氏应该与北

魏、北齐时期的著族河间邢氏关系不大。又北

齐天保二年（551）的邢多五十人等造像记中也

提到“是以黑苔逋寇，假息关陇；侯景跋扈，苟

存江左。鼠窃之徒，敢窥问鼎。今我大齐……是

以广櫄乡豪，立为督将，弟相部领，坊兹丑竖。

邢多五十人等，昔因封而居，子孙留偶，今在肆

土，为人领袖。”[45](P173-177) 民国王堉昌考此造像

记云“邢多盖亦响应之豪，封于肆州，故云今在

肆土，为人领袖。”[45](P178)可见北齐在与西魏、侯

景的争斗中，通过任命督将的方式拉拢地方豪

强，邢多即因此而得到重用，并主持为“军侣行

还”的发愿造像活动。除邢多外，造像题记中还

提到邑主邢惠贤等多位邢氏，都说明邢氏在石

艾县颇有势力。这很可能就是晋城村多位邢氏

获得版授的重要背景，可见东魏、北齐时期的

版授与地方家族的势力有着密切关系。隋“版

授高年”政策因袭自北朝，其情况应该也是相近

的。《浩廉墓志》称浩喆“居家逸豫，白首逍遥。

孝友有闻，名传华省。”[28](P429)虽是标榜浩喆的

德行，却也说明其在襄垣地方已具有一定的影

响力。所以，浩喆被版授魏郡太守，既是隋官方

对其在乡里地位的肯定，也与其家族在这一时

期整体的发展有关。 

据墓志，浩喆有三子，浩晖、浩休、浩钦。其

中浩休、浩钦俱有官职，浩钦的官职在其子《浩

宽墓志》中记隋任长乐乡长、县功曹，在其孙《浩

顷墓志》中则记作北齐韩州主簿，在其曾孙《浩

约墓志》中又记作（唐）晋阳令。考虑到韩州始置

于北周建德六年（577），大业初即废[36](P951)，北

齐韩州主簿的说法不可信。唐晋阳令品级高于北

齐韩州主簿，此职在其子《浩宽墓志》中没有提

到，却在曾孙《浩约墓志》中提到，也值得怀疑。

则浩钦的官职，以其子《浩宽墓志》中所记隋长

乐乡长、县功曹最为可信，而县功曹很可能与浩

钦子浩范一样是襄垣功曹，即任职于本地。这类

吏职虽然处于官僚体系的末端，但同一家族的

成员相继出任同一吏职，应是其家族在地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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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浩喆墓志》可知其葬于万寿乡永昌里长平原，另有两方墓志指称墓地在襄垣城西南四（三）里，综合考之浩喆家族

墓葬应即在襄垣城西南三、四里的万寿乡。

②徐畅推测认为由于唐代大部分的县级城市，城内居民数量有限，或不足一乡规模，存在坊上设乡的普遍情况。

③与洛阳，长安等地的墓志不同，潞州墓志中对于墓主卒于何处的情况少有清楚说明，往往以“私寝”“家馆”等笼统述

之，对于葬地的表注主要有两种，一种以村为方位标识，有些甚至并未说明村名，这种情况下墓主很可能居住于城郊的

村里。还有一种则以州、县城为方位标识，这种情况更为多见，考虑到能够制作墓志的家庭一般都属于当地的上中阶层，

他们居住在州城、县城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情况还有待另文专论。不过潞州墓志中，有几方以州、县城为方位标识同

时对卒地有明确描述的，都是住在州、县城中，葬于城郊。如李石妻杨氏卒于万善坊之私寝，葬于（襄垣）城西南三里平

原。田德卒于奉礼坊之里第，葬于（潞）州城西南五里平原。我们推测浩喆家族很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

会地位的一种体现，可见在浩喆获得版授官的背

后，是其子孙活跃于潞州地方社会的身影。

浩休、浩钦、浩宽都在隋和唐初担任过乡

长，此时正是乡里制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论者

虽对隋唐史料中“乡官”与“乡正（长）”的理解

存在分歧，但基本认可隋唐乡正（长）的地方性

较强，多由地方大族、土豪或出身官僚之家、有

仕宦经历之人担任。[47-49]浩喆家族连续两代担

任乡长等乡党闾里的吏职，说明其家族此时已具

有一定的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实力和资源，可能

也激发了他们在政治上更大的企图心。浩喆墓葬

的隆重营建及浩喆墓志中对其先世和仕宦的精

心粉饰，暗示了其家族对未来的野心和设计。虽

然他们在乡长之外，还担任了州县僚佐，但仅依

靠出任这些乡党闾里的吏职实际上很难有进一

步提升的空间，而他们又没有意愿或不能顺应

和追随稍后兴起的科举潮流，仅能维持作为地

方家族的地位和身份。在浩宽之后的两三代中，

其家族成员仍继续出任州县僚佐或折冲府军

职，也有获得版授的情况，看上去他们在地方社

会中的地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同样是获得

版授，《浩喆墓志》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不惜编造其在北朝的仕宦经历以为铺垫，到《浩

约墓志》中却只是平淡记叙“年将至于期颐，频

蒙版册。”其间心态的微妙变化着实耐人寻味。

三、隋唐乡长与地方家族

浩休、浩钦、浩宽虽然都担任过乡长，但乡

名不一。浩休为兴道乡长，浩钦为隋长乐乡长，

浩宽为万寿乡长，其中万寿乡为其家族墓地所

在，位于襄垣城西南三、四里平原①，兴道乡、长

乐乡的具体方位现已无从查考，有可能也在襄

垣城郊，或为襄垣城内之乡②[50](P75)。一般认为，

隋唐乡正（长）多由出身官僚之家，本身具有任

官履历甚至是现任官吏之人担任[47-49][51]，浩喆

家族有两代三人担任乡长，他们虽非官僚之家，

至少也是当地土豪。

鲁西奇 先 生推 测以为“隋与唐 初的乡正

（长），应当住于本乡。”[51](P399)浩喆的几个儿子

既然出任了不同乡的乡长，那么他们有可能分住

于不同乡中，但从墓志来看集中居住于县城的

可能性更大。③[29][52](P344)这说明乡长所属的家族

势力不一定限于本乡，亦可扩至一县。唐仪凤三

年（678）僧超声等为其亡考妣敬造石经题记所

录经主中，诏授（应即版授）盐山县令王孟良的

儿子孝预是满州录事、崇德乡长，另一子怀昉为

崇礼乡里正，怀昉子守恩为守义乡司法，也是同

一家族两代三人出任不同乡的乡官[53](P448-451)。可

见，不同乡的乡官可能出于同一家族，一个家族

的势力也不局限于一乡。该题记为前幽州都督

府史范阳县张义本等人所镌，参与者有不少是

满州地方官吏，题记镌刻地点应即在满州——

今河北高阳县一带，而题记中涉及到的男性以王

姓最多，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田、梁、张、边、李

姓等，女性则除以上诸姓外还有郝、阮、毕、史

等多个姓氏，可见这是一次以王姓家庭为主导

的地域性佛事活动。虽然题记仅列直系亲属关

系，并未揭示不同的王姓家庭之间的血缘联系，

但同出一地共同参与刻碑题记的同姓之间应多

少存在亲缘关系。题记中共记录了十二位王姓

乡长（正）和五名王姓里正，可见王氏在满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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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担任各乡的乡长、里正，从一个方面说明像

浩喆家族这样的本地土豪的势力范围是可以广

及州、县的。这提示我们在讨论乡党闾职这类

乡官时，或不能仅限于一乡之范围，还可放在

州、县的地域背景下做更广泛的观察。

牟复礼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城乡间具有有机统

一的关系，以“城乡连续统一体”称之[54](P112-175)。

这种连续统一性在唐宋变革前尤其明显，如中

古士族由乡里获得出仕资格，在城市做官，致仕

后又回到乡里居住，死后也归葬乡里。这类情况

在隋和唐初也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以上

考察中也可了解到隋唐乡正（长）的人选似乎是

可以不受城乡限制的，鲁西奇指出隋代“乡正并

非由吏部铨选的‘官’，而应当是由县令拣选的

吏职。”[52](P399)赵吕甫也认为唐代“乡长官的任

用并非由乡、里荐举，而是由县令根据各乡上报

的老人名籍考核检选的。”[55]则乡正（长）在一

县范围内拣选是可能的。墓志中也疑似有隋时

以县尉身份检校乡长的记载，[27](P665)[49]由居住在

县城的本地土豪担任乡官，大概也是地方上较

为常见的情况。

除 浩 喆 家 族 外，隋唐史 料中记 载的乡长

（正）还有多例，他们的相近之处在于：第一，

父祖多有仕宦，但基本上都是任职于州县，官位

不高；第二，这些人在担任乡长（正）之后大多

无其他任职； 第三，乡长（正）的子嗣多为处

士、平民。

父祖多有仕宦显然是担任乡长的重要背

景，同时也应注意地方舆论的作用，如刘洪出

任清德乡长即是“人物资其诱进，佥议引为乡

官。”[27](P603)可见担任乡长一职需要在地方上具

有一定的声望。而乡长的职责中也包含有引导

地方舆论，举荐人才的方面，如霍温，“隋授为

乡长，櫄识仁义，践櫄櫄櫄，月旦雌黄，品藻人

物。”[52](P403-404)我们还注意到张贰郎在隋任乡

长后，迁县平正，他的儿子张岳三十岁时被举荐

为社平正[27](P34)，有可能是继承其父之衣钵。鲁

西奇即指出“开皇三年苏威奏置之乡正，应当是

与郡正、县正属于同一系列的‘正’。”[44](P366)所

以隋的社平正，乡长应与县平正是职责相近，同

系列的职务，都有人才品评、举荐的职能，并教

化民众。而出任此职者也应出于地方上有影响

力的家族。

不过大部分人官终乡长（正）的情况表明

乡长（正）向上发展的空间有限，尤其是在县

正、郡正被取消之后，乡长（正）成了真正的乡

官，缺乏向上向外发展的通道。或因此故，有些

人虽被擢为乡长（正），但却不乐此职。如乐师

“州郡擢为乡正，率性非櫄好也。”[56](P45-46)刘

洪“擢为清德乡长，非其所好，达时知命，处顺

安排。”[27](P603)他们对乡长一职的排斥说明此职

已有鸡肋之嫌，只是可以书写在碑刻墓志中的

头衔而已。而乡长（正）的子嗣多为处士、平民

的身份表明乡长一职缺乏延续性，其在乡里能

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这或许也是唐贞观十五年

（641）废止乡长一事并未引起太多波澜的原因

之一。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十一

月废乡长[39](P53)。浩喆家族在浩宽之后未有担任

乡长的情况，大概与此有关。虽然雷闻的考察

证实，在贞观十五年（641）之后，一些地方依然

存在着乡长，其中包括潞州。[27](P777)[49]但具体的

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浩喆家族虽再未担任乡长，

但其家族此后还有担任折冲府录事，州县僚佐

以及勋官的情况，可见他们仍然活跃于地方社

会中，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其家族墓志到唐

中宗时期就戛然而止，说明很可能此处在此之

后不再是其家族墓地。是因故迁徙，还是家族

自此衰微，其原因不得而知。不过，石刻文献透

露唐宋的泽潞地区还有不少浩氏分布，他们与

浩喆家族一样，也有担任勋官和获得版授的情

况，宋代的长子县还有浩村，其村民中姓浩的应

不在少数。[58]可见直至宋代浩氏在泽潞仍有一

定的地方基础，但他们的故事少为外人所知，他

们的历史也逐渐融入于静默的地方社会中。①[58]

这应该是在唐代地方家族中存在的更为普遍的

①“静默的地方社会”说法借自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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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他们不具备足够的文化素养，不能通过科

举走出地方，因此他们的生活始终以本地为中

心，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科举和朝廷遥远而模

糊，他们所能够到的是勋官、卫官、版授官等并

无实质性权力的低级官职，或是地方上的吏职，

这些职务虽然在唐代中央官僚体系中是边缘和

微不足道的，却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意志，在地

方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份量。地方家族可以凭此

参与地方事务，维持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

却很难有向上和向外发展的空间，所以他们即

便几代连续担任地方吏职，也无法像东汉三国

时期的吏那样获得向上晋升的机会[59]，难以扩

张家族势力，提升家族地位。因此，像浩喆家族

这样的地方家族始终局限于地方，难有向上发

展的机会。

四、结语

九品中正制废除，科举制兴起，士族离开乡

里，完成其中央化、官僚化进程是隋唐史研究

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然科举固然对士族具有

相当的吸引力，促使他们离开乡里的却不仅因

此，与之相关的还有隋唐统治者对地方政策的

调整，使居于乡里的士族难以进入中央官僚体

系。关于此点，目前的讨论还不多。陈寅恪先生

曾举李栖筠父祖为例，以为河北士族“即乡居

不仕，仍足为社会之高等人物。盖此等家族乃一

大地主，终老乡居亦不损失其势力，自不必与人

竞争胜负于京邑长安洛阳也。”而称李栖筠之

所以自赵徙卫，乃是“由胡族之侵入，失其累世

之根据地。”[60]对其河北地区胡化之说的观点，

论者评说不一，此且暂置不论。而可说者，则是

作为山东高门赵郡李氏，李栖筠父祖固然能在

隋唐初保有其在地方之势力，为地方官吏所敬

惮，但观其曾祖君逸为隋谒者台郎，祖、父皆终

身不仕，其实已与一般地方豪强无异，则即便是

山东高门，若难舍弃乡里，则无仕可出。①李德

裕描述其父天宝间“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

一举登第。”[33](P602-603)《新唐书·李栖筠传》记

李栖筠“始居汲共城山下。（族子）华固请举进

士。”[61](P4735)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之，尽管

李栖筠及第后对进士科颇不以为然，但他若没

有在李华执着劝说下“勉强随计”，其房支可能

就此消失于唐代赵郡李氏的族谱中，其祖籍赞

皇也不会在唐中后期跃升为赵郡李氏的主要支

属郡望。[62]

浩喆家族虽非山东高门，但其面临的困境

和李栖筠父祖是相近的。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凭

借科举走出潞州，我们对其家族历史的了解随

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虽然浩氏家

族的后辈很可能此后继续在此地繁衍生息，开

枝散叶，我们却难以知晓关于他们更多的信息，

说明其家族此后并未有突破性的发展。浩喆家

族的兴盛沉寂固然有其自身人口，能力等方面

的因素，却也是隋唐制度改变导致地方社会在

政治上更具限制性、封闭性的结果。唐潞州墓

志中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因素，如挽歌，铺首

等，[63-65]或可理解为其文化封闭的一种表现。而

这种情况可能普遍存在于地方，唐中后期华北

藩镇中骄兵势力的强大，军人家族化造成的阶

层凝固，以及藩镇中武职的凸显和文职的弱化，

或可由此得到某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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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and China’s Response of Local Families in Hedong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Xiangyuan Haozhe Family

ZHANG  Wei
Abstract: Based on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Xiangyuan Haozhe family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y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finds that the official positions of his ancestors and himself written in the epitaph of the Wufang Haozhe 
family unearthed at present are of mixed authenticity, and some of the more prominent official positions 
are mostly fabricat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show off their family political status. Although this kind 
of official position was in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bureaucratic system, it accumulated a certain amount of 
political resources for his family in the local area, making them a relatively powerful family in Xiangyuan. 
However, his family’s cultural literacy was not high, an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Jiupin Zhongzheng system, 
they could not obtain a higher political status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ir sphere 
of influence could only be limited to Luzhou and Xiangyuan,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for upward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the abrupt end of their family history with the epitaph to the Tang 
Zhongzong period,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shows that their family did not make a breakthrough in politics 
after entering the Tang Dynasty. 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re were still many Hao clans living here 
in Luzhou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no local families similar to the Hao 
Zhe family. Taking the Haozhe family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we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township chief on the local family and local societ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believe that the 
change of the system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local family to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the local society became more restrictive and closed in politics, which we believe is also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the secession of the town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ies.

Keyword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wnship head; local society; local family; Luzhou; Xiangyuan; 
Hao’s ; epitaph


